
 
 

 
 

關於違反 
《公司條例》 (第 32章) 

的投訴表格 
 

 
 

注意事項 
 
如你相信某公司或與該公司有關連的負責人違
反了《公司條例》(第 32 章)的規定，可使用本
表格向公司註冊處投訴。 
 
請注意，如要對公司註冊處或其職員所提供的
服務提出投訴，請參閱「不滿意？如何是好？」
資料小冊子。 
 
你可以把填妥的表格交往本處位於金鐘道政府
合署 14 樓的辦事處，或以郵寄或傳真(號碼：
(852) 2596 0585)方式交回。 
 
地址：香港金鐘道 66 號金鐘道政府合署 14 樓 
網址：www.cr.gov.hk 
電郵地址：crenq@cr.gov.hk 
查詢電話：(852) 2234 9933 

公司註冊處的投訴調查 
 
如有關投訴主要是涉及公司須向公司註冊處
處長披露法定資料的規定，而違反這些規定會
影響公眾登記冊所載資料的完整性的話，則本
處會進行調查。 
 
展開調查是一個具有法律含意的嚴肅決定，因
此，除非本處確信可就某投訴個案於裁判法院
循簡易刑事程序展開法律行動，否則不會進行
調查。如果投訴事項是關乎公司董事/股東之間
的內部管理糾紛，或涉及公司成員聲稱個人權
利受損，本處將不會展開調查。在很多情況
下，本處都可以就你提出的問題，建議其他解
決辦法。即使本處未能全面調查你的投訴，也
可以告訴你哪個政府部門或執法機構能夠提
供協助，例如： 
 
公眾上市公司 
-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-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
 
銀行及財務機構 
- 香港金融管理局 
 
強制性公司清盤 
- 破產管理署署長及清盤人 
- 香港警務處[關乎不誠實行為、欺詐、挪用款項
和假冒的指稱]或轄下的商業罪案調查科 

 
核數師 
- 香港會計師公會 
 
僱員 
- 勞資審裁處 
 
放債人及追債人 
- 香港警務處[關乎追債手法不當的投訴] 
 
本處如何處理你的投訴？ 
 
本處會記錄你的投訴，並仔細審議你提出的事
項，目的是要了解事實和研究有沒有違法情況。
本處只會在有違法情況時才能夠採取行動。 

本處會根據下列三個基本問題，衡量所收到的
每宗投訴： 
 
• 本處可採取什麼法律行動？ 
• 證據看來是否足夠？ 
• 哪宗投訴是最緊急和最嚴重的？ 
 
為了善用公帑，本處必須小心選擇受理的個
案。如果我們就你的投訴採取刑事行動，你可
能需要出庭作證，本處會與你商討有關事宜。 
 
服務承諾 
 
本處會在你提交投訴後七個工作天內認收有
關投訴。一經本處決定調查你的投訴，便會邀
請你到本處提供自願證人陳述書，以及出示相
關的文件證據以支持你的投訴。 
 
以下是一般最常見的被指稱觸犯《公司條例》的
投訴類別，公司註冊處會對此類投訴進行調查： 
 
投訴另一間公司使用相似的公司
名稱 
 

：第 22(2) 
 (a)條 

未有就註冊辦事處的變更發出通知 
 

：第 92 條 

未有提供成員登記冊以供查閱 
 

：第 98 條 

未有製備具指明格式的周年申報表 
 

：第 107 條 

未有或逾期遞交周年申報表存檔 
 

：第 109 條 

未有舉行周年大會 
 

：第 111 條 

有關接收資產負債表、董事報告
書及核數師報告書的權利 
 

：第129G條 
  

未有就董事的更改發出通知 
 

：第 158 條 

指稱某份在公司註冊處存檔的撤
銷不營運私人公司註冊申請書內
載有虛假陳述 
 

：第 291AA 
 (14)條 

指稱在公司註冊處存檔的文件內
載有虛假陳述 

：第 349 條 

 
我們未能一一列出所有投訴的類別，其他類別
的投訴如符合本投訴表格上述的準則，本處亦
會展開調查。 

 
公 司 註 冊 處 
 



你的個人資料 
 
公司註冊處在本表格蒐集的資料，是用以決定可採
取什麼行動。所有投訴均會保密處理。除非有所規
定或獲得授權，否則本處不會在未經你許可的情況
下，把你提供的資料分發到公司註冊處以外。 
 
 先生/女士/太太

(姓氏)       (名字) 
 
地址  
  
  
  
  
  
電郵地址  
電話號碼  
手提電話  
傳真號碼  
 
以下哪一項最恰當地形容你與這宗投訴的關連？ 
 

 核數師/清盤人/接管人 
 公司高級人員(例如董事、秘書) 
 債權人 
 僱員 
 市民 
 股東 
 律師 

 
投訴對象 
 
你可投訴一間公司，或與該公司有關連的負責人，
例如董事、秘書或清盤人。請盡可能向本處提供資
料。如要提供超過一間公司或兩個人的資料，請另
紙詳列其他公司或人士的資料。如投訴涉及一間公
司和一個人，則請同時臚列兩者的資料。 

有關公司/個人的資料 
 
公司名稱或個人的姓名

公司編號(如知道的話) 
地址  
  
  
網址  
電話號碼  
傳真號碼  
 
如投訴對象為個人，請說明該人的身份是： 
 
董事    秘書   清盤人    其他 

 
投訴事項 
 
為了讓本處了解如何能夠向你提供協助，請填
報下列資料：  
涉及的金錢或財產價值為何？  港元。
 (如不涉及金錢或財產，或價值不詳，則請填上「0」字) 
 
你或你所知的其他人士有否就這宗投訴展開
法律行動？  
               有       無  (請圈上答案) 
 
如答案是「有」的話，請說明法庭審判的詳情，
並提供有關文件，以供本處考慮。 
 
 
  
請說明你有否就你的投訴聯絡下列任何一個機構： 

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
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 
 香港金融管理局  
 破產管理署署長  
 香港警務處  
 勞資審裁處  
 其他(請說明)  

請說明聯絡有關機構的日期  

事件始末 
 
導致你提出投訴的事件何時發生？ 

填上年份和月份，例如01/2001  
 

依次序敍述事件始末，包括日期及任何相關
證明文件以支持你的聲稱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如空位不敷應用，請另紙書寫。 
二零零六年十月 

請提供日
間電話號
碼，以便本
處可致電
向你查詢
投訴事項。


